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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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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
法
弟

子
苏

菊
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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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共
迫

害
致

死

曝
光

害
死

苏
菊

珍
的

不
法

官
员

曾
为

绥
中

前
所

父
老

无
偿

修
桥

补
路

、

资
助

前
所

三
高

中
学

生
、

无
偿

帮
助

敬
老

院

老
人

、
并

因
此

被
评

为
“

葫
芦

岛
十

大
先

进

家
庭

”
的

前
所

法
轮

功
修

炼
者

苏
菊

珍
，
2
0
0
6

年
4
月

8
日

含
冤

离
世

，
终

年
4
9
岁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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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漂
亮

能
干

的
苏

菊
珍

因
修

炼
法

轮

功
、

依
法

上
访

被
中

共
不

法
官

员
送

进
劳

教

所
、
遭

受
各

种
酷

刑
折

磨
长

达
近

3
年

，
期

间

被
注

射
破

坏
神

经
中

枢
的

药
物

导
致

精
神

失
 

常
、

生
活

不
能

自
理

，
奄

奄
一

息
之

际
才

被
释

放
回

家
。

 

一
个

善
良

的
生

命
就

这
样

活
生

生
的

被
迫

害
疯

了
、
被

迫
害

死

了
。
历

史
会

记
住

害
死

她
的

中
共

恶
党

，
以

及
那

些
曾

经
参

与
迫

害

她
的

不
法

官
员

。
 

责
任

人
：

 

1
、

绥
中

县
原

县
委

副
书

记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支

剑
锋

 

2
、

绥
中

县
原

政
法

委
书

记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刘

中
礼

 

3
、

绥
中

县
政

法
委

副
书

记
、

6
1
0
办

公
室
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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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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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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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6
1
0
 
办

公
室

副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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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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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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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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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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耀
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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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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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
公

安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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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
保
科

科
长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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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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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马
三

家
教

养
院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苏

境
、

邱
萍

8
、

张
士

教
养

、
龙

山
教

养
院

、
沈

新
教

养
院

、
大

北
监

狱
、

沈
阳

×
×

地
下

医
院

等
不

法
之

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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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
查
迫

害
法

轮
功

国
际

组
织

】
成

立
宣

言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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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“

彻
底

追

查
迫

害
法

轮
功

的
一

切
罪

行
以

及
相

关
的

机
构

、
组

织
和

个
人

，

无
论

天
涯

海
角

，
无

论
时

日
长

短
，

必
将

追
查

到
底

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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